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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调整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 年最新修订）；

（3）《城市规划编制办法》（建设部[2005]第 146 号令）；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50137-2011)；

（5）《城市、镇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审批办法》（住建部[2010]第 7 号令）；

（6）《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GB50180-2018 年版）；

（7）《城市公共设施规划规范》（GB50442-2008）；

（8）《城市综合交通体系规划标准》（GB/T51328-2018）；

（9）《城市道路设计规范》（CJJ37-90）；

（10）《城市停车规划规范》（GB51149-2016 年版）；

（11）《甘肃省城乡规划条例》（2018 年）；

（12）《甘肃省城乡规划制定管理办法》（2010 年）；

（13）《甘肃省城镇规划管理技术规程（试行）》（DB62/T25-3048-2010）；

（14）《甘肃省建设项目规划许可管理办法》（2016 修订版）；

（15） 《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

〔2023〕43号；

（16）《甘南州玛曲县县城总体规划（2010-2030）》；

（17）《玛曲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18）《玛曲县城局部（老城与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2014）；

（19）国家及地方相关法规、规范、规程；相关部门的批示、批文、文件等。

2.调整内容

本次调整结合实际用地需求、城市用地布局优化及存量用地的再利用，对现

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D-10-01、E-04-02、E-04-03、E-04-04、E-04-05、E-04-07、

E-04-09、E-06-04地块用地性质、地块边界及相应指标进行调整。

拟调整地块 D-10-01、E-04-02、E-04-04为行政办公用地，E-04-03 为通信



用地，E-04-05、E-04-09为零售商业用地，E-04-07、E-06-04为二类住宅用地。

图 2-1 拟调整地块调整后用地性质示意图

表 2.1 拟调整地块调整前控制指标一览表

编号 D-10-01 E-04-02
E-04-

03
E-04-04 E-04-05 E-04-07 E-04-09 E-06-04

用地性质
A1 A1 U15 A1 B11 R21 R21 R21

用地名称
行政办公

用地

行政办公

用地

通信

用地

行政办公

用地

零售商业

用地

二类住宅

用地

零售商业

用地

二类住宅

用地

用地面积

（㎡）
23073 9781 3193 4268 4668 26290 2005 27314

建筑面积 46146 19562 —— 8536 6302 51528 2707 40971

容积率 2 2 —— 2 1.4 2 1.4 1.5

建筑密度

（%）
40 40 —— 40 45 28 45 30

绿地率（%） 30 30 —— 30 25 35 25 35

平均层数 5 5 —— 5 3 7 —— 5

平均高度

（m）
18 18 —— 18 11 25 11 15

人口容量 1242 —— 987

机动车位

（个）
208 88 -- 38 28 206 12 164

自行车位

（个）
1846 585 -- 255 252 515 108 410

备注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保留 综合整治 综合整治 保留

3.调整原因

（1）优化县政府功能布局，提升一站式综合服务能力。

本次调整 D-10-01地块主要为县政府原业务用房由于受当时的经济条件、设



计水平等条件限制，不仅面积少，设计功能不全，结构布局不合理，而且存在着

很大的安全隐患，结构件、电路管线年久老化，地基沉降不均匀，墙体多处裂缝，

大部分为 Dsu 级危房，综合抗震能力低，达不到现行抗震规范要求。另外由于

原办公面积不足，玛曲县各个职能部门工作场所不够集中，给前来办事各企事业

单位和广大群众带来诸多不便，不能适应高效便捷的效能建设要求。

（2）推动土地集约节约利用，提高城区综合开发强度

拟调整地块是玛曲县中心城区用地条件较好的区域，也是承接玛曲县行政文

化和商业聚集的重要片区，结合碌曲县风貌改造工程，推动土地集约节约利用，

开发低效闲置用地，提高城区综合开发强度势在必行。结合玛曲县政府服务需求，

本次进一步优化地块指标，通过调整用地建筑限高、建筑密度、绿地率等，提升

玛曲县城市服务品质以及片区风貌。

（3）加强城市旅游服务功能，提升城市服务品质

本次规划调整 E-04、E-06局部地块主要为解决玛曲县旅游服务提质的问题。

玛曲县素有“中国赛马之乡”之称，全年接待旅游服务人口约 70万，县城周边

具有较为丰富的旅游的资源，如外香寺、“天下黄河第一弯”、“格萨尔发祥地”

等，赛马场等旅游品牌享誉海内外，为了提高旅游景区的服务能力，带动大景区

的整体发展，亟待建设游客服务中心，辐射带动周边配套设施。拟调整地块为国

有建设用地，其中拟调整地块原控规确定为行政办公用地和居住用地，根据现状

用地建设情况及实际用地权属情况，土地利用率较低。结合玛曲县旅游服务设施

的建设情况，拟选择合适的位置布局玛曲县黄河上游游客综合服务中心和商业用

地，优化用地结构，因此对 E-04-02、E-04-03、E-04-04、E-04-07、E-06-04局部

闲置用地进行用地性质转换，促进该地块有序合理开发建设。同时根据用地靠近

玛曲县中心区的区位优势、塑造良好的城市形象及打造高品质的旅游服务品质要

求，提升城市旅游服务品质，更有利于发挥和体现地块独特的土地价值和优势。

（4）开展中心城区有机更新，盘活县城存量建设用地

老城区片区是玛曲县的行政文化片区，以行政、科研教育、综合服务等功能

为主。拟调整地块现状多为住宅用地和行政办公用地，原县自然资源局用地长期

闲置，未开发利用，周边司法局、移动公司等用地权属边界与实际使用不符，居

住用地基础设施较差、社区服务设施不全等问题，用地更新和改造具有较高的紧



迫性。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节约集约用地的通知》（国发〔2008〕3号）和国

土资源部《关于大力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制度建设的意见》（国土资发〔2012〕47

号），以及省、州有关文件精神，盘活存量建设用地，促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

本次拟调整地块结合玛曲县老城区与城北片区开发建设实际，对局部地块进行用

地性质转换，实施城市更新行动，推动老旧片区改造，推进现代公共服务职能建

设，整合发展资源，加强玛曲县旅游服务功能的补充，推动玛曲县高质量发展。

4.论证结论

本次修改论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 年修正）、《甘肃省

城乡规划管理条例》（2018）、《玛曲县局部（老城与城北片区）控制性详细规划》

等，结合玛曲县城市发展需求，调整了地块 D-10-01、E-04-02、E-04-03、E-04-04、

E-04-05、E-04-07、E-04-09、E-06-04的控制指标。在此基础上，修改论证报告

从城市整体影响分析出发，分别就用地布局、绿地景观系统、道路交通、生态环

境、公共服务设施、市政设施、周边用地等层面展开分析，认为本次调整符合控

制性详细规划的相关要求。同时，开发强度控制指标的调整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

规和地方性技术规范的要求。

调整结论如下：

本次调整结合实际用地权属、城市用地布局优化及存量用地的挖潜利用，对

现行控制性详细规划中 D-10-01、E-04-02、E-04-03、E-04-04、E-04-05、E-04-07、

E-04-09、E-06-04地块用地性质、地块边界及相应指标进行调整。

将现行控规地块 D-10-01 调整为 D-10-01（A）,将地块 E-04-02、E-04-03、

E-04-04、E-04-07部分合并为 E-04-20、E-04-21、E-04-22，E-04-02调整为 E-04-02

（A）、E-04-03调整为 E-04-03（A）、E-04-05调整为 E-04-05（A），E-04-09 调

整为 E-04-09（A），调整后 E-04-20为旅馆用地、E-04-22为仓储用地、E-04-21、

E-06-04（A）为零售商业用地、E-04-09（A）、E-06-04（B）为二类居住用地。

相应控制指标和建筑退界按照控规中的要求作出调整，具体如下表所示。



图 4-1 拟调整地块调整后用地性质示意图

表 4.1 调整后地块指标一览表

编号
D-10-0

1（A）

E-04-0

2

(A)

E-04

-03

(A)

E-04-0

5

(A)

E-04-0

9

(A)

E-04

-20

E-04-2

1

E-04

-22

E-06-0

4

(A)

E-06-0

4

(B)

用地性质 A1 A1 U15 B11 R21 B14 B11 W1 B11 R21

用地名称
行政办

公用地

行政办

公用地

通信

用地

零售商

业用地

二类住

宅用地

旅馆

用地

零售商

业用地

仓储

用地

零售商

业用地

二类住

宅用地

用地面积

（㎡）

26200.

16

2789.2

7

2045

.67

6918.5

4
2369

2629

0

3642.4

3

4035

.83

1366.2

8

25947.

7

建筑面积
52400.

32

5578.5

4
——

9685.9

6
3316.6

5152

8
2549.7

2421

.5
3415.7

38921.

6

容积率 2 2 —— 1.4 1.4 1.0 0.7 0.6 2.5 1.5

建筑密度

（%）
35 40 —— 45 45 35 25 40 45 30

绿 地 率

（%）
30 30 —— 25 25 25 25 —— 20 35

平均高度

（m）
46 18 —— 11 11 46 12 —— 24 15

人口容量 —— —— —— —— —— —— —— —— —— 937

机动车位

（个）
118 13 —— 31 12 118 5 —— 6 104

非机动车

位（个）
203 585 -- 518 108 1522 -- —— 102 260



备注 改造 保留 保留
综合整

治

综合整

治

综合

整治

综合整

治

综合

整治
改造 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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